企业VI设计合作协议
甲方： 济南瑞祥信息策划有限公司                         
乙方：

为了更好的塑造符合企业特点的企业品牌形象，甲乙双方秉承相互促进，相互信赖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壹 合同内容和要求
1、 VI设计项目，内容见附录；
2、 VI手册的整理（电子文本、彩页打印文本，如需印刷另行计费）；

贰 费 用
1、推广过程中的其他项目策划设计费用另计（画册、海报、DM等）；
2、VI导入及VI手册的整理：费用共计人民币40000.00 元(肆万元整) 
（以上费用含电子文本、彩页打印文本各两份）。
叁 付 款 方 式
1、本合同签订后，甲方即向乙方支付合同总费用30%，即人民币12000.00元整（壹万贰仟元整）；
2、标志通过即付项目总额的40%即人民币16000.00元整（壹万陆仟元整）；
3、VI手册整理完成；打印装订前甲方需向乙方支付合同余款，即12000.00元整
（壹万贰仟元整元整）。

肆 双方的责任与义务
1、 乙方应按甲方要求按质按量完成相关策划设计工作；
2、乙方需在规定时间_____年___月___日至_____年___月___日完成 甲方公司VI手册的整理工作，并报予甲方签字认可；
3、甲方有责任全力配合乙方开展本合同所规定的工作，并根据乙方需要提供相关资料，因甲方所提供资料版权、文责所引发的法律责任，经济纠纷全部由甲方承担。
伍 知识产权约定
1、乙方对设计完成的作品享有著作权。甲方将委托设计的所有费用结算完毕后，乙方可将作品著作权转让给甲方。
2、甲方在未付清所有委托设计费用之前，乙方设计的作品著作权归乙方，甲方对该作品不享有任何权利。
3、甲方在余款未付清之前擅自使用或者修改使用乙方设计的作品而导致的侵权，乙方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附 违 约 责 任
1、 本合同签订后，甲乙双方均应全面的履行本合同；2、因VI策划是乙方智力成果整体的体现，其工作特点并没有明显的阶段性，甲方在开始着手策划时就已经在全面的履行合同，鉴于此，乙方承诺如提前终止合同，仍承担向乙方支付全部合同款的义务（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终止的除外）。

3、甲方如违约提前终止合同，所收取的费用应全部退还乙方。
4、甲乙双方如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纠纷，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均可向北京市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解决。
5、本合同壹式肆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甲方执贰份，乙方执贰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 方：济南瑞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代表签字：
时 间：              年 　　月　　 日  

乙 方：

代表签字：         
时 间：              年 　　月　　 日  
